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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6_46384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六十三号公布 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

关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第五章 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一

节 简易程序 第二节 一般程序 第三节 听证程序第六章 行政处

罚的执行第七章 法律责任第八章 附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

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行政

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

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

定的程序实施。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

处罚无效。 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

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

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六条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

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

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七

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

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法行为构

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

处罚。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

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

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

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对

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

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

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

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

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

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部、委员会制

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

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

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

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

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

政处罚。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



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

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

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

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

。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规定。 第十四条 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

处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由具

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

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

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第十七条 法

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

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

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

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

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

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

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

罚。 第十九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

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

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

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

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第二十一条 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

关指定管辖。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

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

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

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

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

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

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

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法

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

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违

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

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在

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

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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